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人防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和查处实施人防行政许可中的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人防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包括：

  （一）上级人防行政机关对下级人防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

  （二）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

  （三）对行政许可办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人防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人防行政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条 人防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应当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主动监督与受理投诉举报相结合。

第六条  人防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实行责任制：

（一）人防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对本级行政许可办理机构和下级人防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进行执法监督；

（二）人防行政机关行政许可办理机构负责对被许可人从事相应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对下级人防行政机关实施相应行政许可进行监督指导；

（三）人防行政机关监察机构负责对本级行政许可办理机构工作人员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人防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的部门，应当及时将监督检查情况以书面材料报办依法行政（行政执法）领导小组。

第七条 人防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通过组织行政执法检查、开展巡查、实行个案调查、听取汇报和办理行政复议，对下级人防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监督。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实施人防行政许可的行政主体和权限是否合法；

  （二）实施人防行政许可的程序是否合法；

  （三）下级人防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对被许可人的监督检查义务；

（四）下级人防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许可权和监督检查时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现象。

第八条 人防行政机关行政许可办理机构应加强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必要时也可委托下一级人防行政机关对被许可人进行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主要内容为：

（一）被许可人是否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

（二）被许可人是否按照行政许可确定的范围、地点、期限、数量、方案等从事许可的活动；

（三）被许可人对行政许可提出的有关要求、措施是否落实；

（四）纠正或者查处被许可人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条 人防行政机关可采取书面监督检查的方式，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相应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并建立监督档案，将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记录签字归档。

被许可人应当按照人防行政机关的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第十条 人防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必要时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下级人防行政机关对被许可人进行实地检查。

实地检查应当依照行政执法程序，由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防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检查时可以抽样检查、检验、检测、查阅有关材料，检查结束后应当制作检查记录，由检查人员、被许可人签字归档。

人防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许可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十一条  人防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的手段，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活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第十二条  被许可人未依法履行人防行政许可义务的，或未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从事人防行政许可活动的，人防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履行义务；被许可人在规定期限内不改正的，人防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 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人防工程及兼顾人防要求工程的设计、施工，防护设备生产、安装，人防行政机关应当督促相关的设计、建设、生产、安装和使用管理单位建立相应的自检制度。

第十四条 人防行政机关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人防工程及兼顾人防要求工程的设计、施工，防护设备生产、安装应当进行定期检查，发现其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第十五条 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应当公开进行。人防行政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记录，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公众有权查阅。

第十六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认为人防行政机关不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可以投诉，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人防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人防行政机关举报和投诉。人防行政机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七条 人防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许可投诉办理制度，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受理和处理对本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投诉，将受理投诉的机构及电话等向公众公布，并对接到的举报和投诉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进行调查处理。自治区人防办投诉受理和处理机构设在法规宣传处。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人防行政机关或者上级人防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四）其他依法可以撤销或变更行政许可的。

  依照本条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人防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十九条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人防行政许可的，由行政许可办理机构提出处理意见，人防行政机关依法撤销行政许可，但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防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行政许可有效期限届满未延续的；

  （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三）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被许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防行政许可办理机构提出处理意见，经法制工作机构审查后，实施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的；

  （二）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二条 被许可人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管辖区域外违法从事人防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人防行政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处罚的应当进行行政处罚，并应当依法将被许可人的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抄告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2011年7月15日起施行。
